
娄底潇湘职业学院教务处文件

潇湘教务〔2023〕7 号

娄底潇湘职业学院 2024 届大专毕业生电子
摄像工作方案

根据新华社长沙分社通知要求，我校将于 4 月 4 日进行

2024 届毕业生电子摄像，为确保好我校 2024 届毕业生电子

摄像工作正常有序进行，特制订以下工作方案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组长：曾超益

成员：曾佑平 覃春果 谢伟庆 各分院书记 曾转众

二、摄像时间、地点安排

2023 年 4 月 4 日在体艺馆拍摄

1 号台：

继续教育学院：8:00-8:20

汽车机电学院：8:20-10:40

学前教育与军体学院：10:40-12:00

往届（单招）学生：11:00-12:00

2 号台：

商学院：8:00-9: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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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工程学院：9:30-12:00

往届（单招）学生：11:00-12:00

注：请各分院组织学生按《2024 届毕业生电子摄像顺序》

（名单发学籍干事钉钉上）表中编号一栏从小到大依次排队

进行电子摄像。

三、摄像对象：2024 届大专毕业生共计 2907 人

四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教务处：4 月 4 日体艺馆停课一天，4 月 4 日班

级拍摄时间如果与上课时间冲突，相关辅导员组织本班学生

拍摄完毕后继续上课。

（二）学籍室：联系新华社、接待摄像工作人员、收费、

核对学生人数、打印拍摄学生花名册、现场身份核验、拍摄

比对、拍摄组织安排等工作。

（三）后勤处：活动场地、线路布置工作；

（四）武保处：器材准备、警戒线布置，维持现场秩序

与学生站队顺序，切实做好安全保障工作；

（五）各分院辅导员：各毕业班辅导员高度重视，组织

好本班学生在规定时间段准时参加摄像。

（六）志愿者：各分院安排 1 名学生负责操作电脑，刷

图像采集码，协助摄影师完成图像信息采集工作；核对学生

信息，发放拍摄序号，协助场地布置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1.请各班以班为单位于 3 月 27 日、3 月 28 日到学籍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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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室（图书馆 422）缴费；单个学生缴费一概不予受理；凡

未缴费的不准参加电子摄像。

2.摄像期间每个班辅导员必须跟班组织摄像，维持现场

秩序。

3.各分院安排一名学生志愿者并于 2022 年 3月 30 日将

志愿者信息（姓名、班级、联系电话）纸质稿交图书馆 422

办公室，协助摄影师完成图像信息采集工作。志愿者负责操

作电脑、核对学生信息，发放拍摄序号，维持现场秩序与学

生站队顺序。

4.请各分院组织学生提前 15 分钟到达体艺馆外大厅按

摄像顺序排队等候，并维持现场纪律。

5.摄像期间严禁喧哗、吵闹，请各分院相关负责人管理

好本院学生，如出现扰乱正常摄像的现象将取消其摄像资

格。

6.请各分院通知学生提前注册学信网账号，学生当天携

带手机必须刷学信网上的图像采集码才能进行图像采集。

7.因故没有集中采集的，可于集中采集后至 2023 年 12

月 1 日前，至新华社湖南高校图像信息采集中心参加散拍、

补拍，地址：长沙市迎宾路 175 号（烈士公园南门附近）。

六、学生拍摄要求

根据教毕指[2017]9 号文《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

图像采集规范》，要求如下（如图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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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姿态与表情：坐姿端正，表情自然，双眼自然睁开

并平视，耳朵对称，保持左右肩膀平衡、两手自然下垂，嘴

唇自然闭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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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睛：尽量不戴眼镜，常戴眼镜者可佩带眼镜，但不得

戴有色眼镜（含有色隐形眼镜），镜框不得遮挡眼睛，眼镜

不能有反光。

配饰及遮挡物：不得使用头部覆盖物（宗教、医疗和文

化需要时，不得遮挡脸部或造成阴影）。不得佩带耳环、项

链等饰品。头发不得遮挡眉毛、眼镜和耳朵。

衣着：最好穿单色有领衣服，尽量避免复杂图案、花纹，

建议着正装，带领带袖。禁止穿吊带、无袖、低胸衫、奇装

异服。因图像采集背景是蓝色，禁止穿蓝色、黄色、绿色、

紫色衣服。

发型：发型整齐，露出眉毛耳朵，不得有碎发，发色尽

量为黑色。

化妆：可化淡妆，不宜浓妆（不宜化眼妆）。

娄底潇湘职业学院教务处

2023 年 3 月 21 日

娄底潇湘职业学院教务处 2023年 3月 21日


